

立法院第8屆第8會期經濟委員會第6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繼續開會
時　　間　中華民國104年10月22日（星期四）9時至9時55分

地　　點　本院紅樓101會議室

主　　席　李委員貴敏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今日議程所列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審查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單位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關於公平交易委員會主管：反托拉斯基金。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收支預算及反托拉斯基金已經詢答結束，現在進行審查，審查程序如下：歲入部分依款別以項為單位，歲出部分依機關別以目為單位，依序審查。反托拉斯基金照業務計畫、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與解繳國庫部分逐項審查。

現在宣讀今日審查項目與委員提案。

壹、105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歲入：

第2款　罰款及賠償收入

第16項　公平交易委員會1億6,993萬4,000元

第4款　財產收入

第18項　公平交易委員會20萬元

第7款　其他收入

第18項　公平交易委員會18萬元

貳、反托拉斯基金：

一、業務計畫部分1,000萬元

二、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部分

1.基金來源1,200萬元

2.基金用途1,000萬元

3.本期賸餘200萬元

三、解繳國庫無列數
參、委員提案：

1、

單位名稱：公平交易委員會

歲入　　　單位預算書頁次：41

2款16項1目1節

科目〈工作計畫〉名稱：罰金罰鍰及怠金─罰金罰鍰

本年度預算數：169,934千元

建議增列：30,066千元

增刪理由：

104年6月9日通過公平交易法增訂條文，授權公平會未來設立「反托拉斯基金」，供教育市場、建立競爭法資料庫，以及民眾檢舉獎金之用。為了協助相關環節訂定更明確的做法，故建議公平會有關罰鍰收入部分增列30,066千元，罰金罰鍰歲入改列為2億元。

提案人：葉津鈴　　蘇震清　　陳明文　　 

2、提案

單位：公平交易委員會

科目：2-16-1-1罰金罰鍰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歲入預算科目第2款第16項第1目第1節「罰金罰鍰」項下編列1億6,993萬4千元，較上（104）年度預算數大幅減列2億元，減幅達54.06%；另查其前（103）年度決算數僅7,425萬1千元，較預算數短收1億8,335萬2千元，短收比例高達71.18%，雖有部分係因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尚未確定之故，然公平會裁罰執行率與保持率偏低，實有待檢討改進，且鑑於明年度於公平交易法修正、反托拉斯基金設立之後，應有助於公平會對違法行為之查處效能，本項罰金罰鍰歲入預算編列過於保守，恐不利督促該會積極查處違法作為，爰提案增列本節「罰金罰鍰」預算3,000萬元。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邱議瑩　　林岱樺　　

3、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歲入預算「罰金罰鍰」編列1億6,993萬4千元，但歷年罰金罰鍰幾乎無成長，易讓公平交易委員會惰於稽查，爰提案增加預算500萬元。

提案人：陳明文　　

連署人：邱議瑩　　蘇震清　　

4、

預算刪減案

單位：公平交易委員會

科目：2-13-1一般行政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預算案第2款第13項第1目「一般行政」編列2億9,280萬7千元，雖較上（104）年度預算數減少302萬8千元，減幅約1.02%；惟查本目預算已占公平會105年度歲出預算86.95%，且歷年所佔比例均有偏高僵化情形，恐不利其主要職掌核心業務之辦理效能，且查本目預算103年度決算未執行率尚達3.51%，於國家財政困窘之際，容有合理撙節空間，爰提案酌予減列本目預算400萬元，以撙節公帑。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邱議瑩　　林岱樺　　

5、

單位名稱：公平交易委員會

單位預算書頁次：38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預算案，歲出第2款第13項第1目「一般行政」，編列2億9,280萬7千元，雖較上（104）年度預算數減少302萬8千元，仍占公平會105年度歲出預算86.95%，行政支出所占比例過高，業務費僅占12.42%，導致公平會職權及效能弱化，不利其核心業務之辦理效能，爰提案酌予減列本目預算100萬元，以合理撙節公帑，並惕勵公平交易委員會正視並儘速檢討其預算僵化問題。

提案人：邱議瑩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6、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歲出預算「基本行政工作維持」編列1,395萬2千元，其中首長及副首長特別費編列71萬1千元，但用途效用不彰，爰提案刪減預算100千元。

提案人：陳明文　　

連署人：邱議瑩　　蘇震清　　

7、

預算刪減案

單位：公平交易委員會

科目：2-13-2公平交易業務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預算案歲出第2款第13項第2目「公平交易業務」編列4,183萬1千元，較上（104）年度預算數增加141萬4千元，略增3.5%，惟查公平會103年度決算本目預算未執行率7.37%，104年度上半年度結算未執行率亦達9.26%，業務執行效能尚有待檢討，爰提案酌予減列本目預算200萬元，以惕勵改進。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邱議瑩　　林岱樺　　

8、

預算刪減案

單位：公平交易委員會

科目：2-13-2-1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預算案歲出第2款第13項第2目第1節「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工作計畫編列773萬4千元，較上年度預算增加213萬9千元，增幅38.23%。惟查本節預算103年度決算未執行率尚達9.3%，而近年違法聯合行為處分件數也大幅下滑，由101年18件減至103年6件；另查該會收辦檢舉案件總數逐年遞減，由101年度之2,128件，減為104年度（截至8月底）之891件，然其當年度結案率卻反從91.87%降為87.43%，實應檢討其案件辦理時效與積極性，爰提案酌予減列100萬元，以撙節公帑。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邱議瑩　　林岱樺　　
9、

經濟委員會─公平會

刪減及凍結提案（預算書47頁）

案由：

公平會105年度預算編列「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預算773萬4千元，較上年度預算增幅38.23%，主要用於調查處理事業獨占、結合、聯合行為等限制競爭行為案件，導正市場交易秩序。

根據「國際商用全球乳製品拍賣平台」資料，全脂奶粉價格從2013年4月的每公噸5245美元，跌至今年8月初的每公噸1590美元，創2008年來新低，兩年多暴跌近七成。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今年八月奶粉價格（包括成人奶粉及嬰幼兒奶粉等）僅較去年同月跌0.17%、九月下跌1.44%；累計1至9月，國內奶粉價格還較去年同期上漲0.92%。

對此，公平會總是以「原料不同，不能一概而論」、「不是全部都漲，烘焙奶粉有降價」等說法回應。現在年輕人收入不高，嬰幼兒奶粉很貴，但嬰兒又不能不吃，育嬰負擔很大，導致生育率低，政府應該想辦法減輕年輕人負擔。國際奶粉價格大跌是事實，國內廠商不降價，是否涉及聯合行為，公平會應積極調查，即使沒查到違法，也應做行政指導，說服業者適度反映成本。爰此，建議「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預算773萬4千元，予以減列100萬元。

提案人：張嘉郡　　廖國棟　　李慶華

10、

單位名稱：公平交易委員會

歲出　　　單位預算書頁次：48

2款13項2目1節

科目〈工作計畫〉名稱：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

本年度預算數：3,969千元

建議凍結數：四分之一

理由：

公平會105年度預算編列「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經費7,734千元，調查處理事業獨佔、結合、聯合行為等限制競爭行為案件，遏制不公平競爭行為，導正市場交易秩序。惟對於輿論注目的民生物價之國內外價差仍大，例如嬰兒奶粉零售價是進口價的兩倍以上、桶裝瓦斯降幅只有18%，遠低於天然瓦斯用戶約35%降幅。雖然公平會都有立案調查，但都沒能成案，顯示政府立場軟弱。建議凍結四分之一，俟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後，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葉津鈴　　蘇震清　　陳明文

11、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預算「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編列773萬4千元，然其中委託辦理研究計畫卻編列「從競爭法觀點探討流通事業行銷策略與消費者需求分析」、「藥品專利連結制度與競爭法規範」兩項計畫共計160萬元，約占「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預算之20.69%，比例顯然偏高，委託研究費用之編列有待斟酌。爰此，擬提案酌予減列「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項下委託辦理研究計畫預算10%。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12、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歲出預算「第一、三級產業獨占結合及聯合行為之調查處理」編列376萬5千元，其中委辦研究「從競爭法觀點探討流通事業行銷策略與消費者需求分析」編列800千元，法規競合分析實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業務，無委辦之必要性，爰提案刪減預算200千元。
提案人：陳明文

連署人：邱議瑩　　蘇震清

13、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歲出預算「第二級產業獨占結合及聯合行為之調查處理」編列396萬9千元，其中委辦研究「藥品專利連結制度與競爭法規範」編列800千元，公平交易委員會應針對該議題與衛生福利部、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進行橫向探討，無委辦之必要性，爰提案刪減預算200千元。

提案人：陳明文

連署人：邱議瑩　　蘇震清

14、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預算「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第二級產業獨佔結合及聯合行為之調查處理」編列396萬9千元，其中辦理「獨占、結合、聯合、垂直限制競爭行為」業務所需委外人力之勞務服務費共150萬元。然執行辦理「獨占、結合、聯合、垂直限制競爭行為」恐涉及公平會執行公權力之業務，運用派遣人力實屬不當，且政府低薪運用派遣人力，恐形成國內勞動待遇之負面衝擊，爰此，提案刪減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第二級產業獨占結合及聯合行為之調查處理」項下委外勞務服務費預算150萬元。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15、

經濟委員會─公平會

刪減及凍結提案（預算書50頁）

案由：

公平會105年度預算編列「不公平競爭行為調查處理及多層次傳銷管理」預算420萬5千元，主要用於調查處理事業仿冒、不實廣告、損害他人營業信譽、違法多層次傳銷及其他影響交易秩序案件，並將「掌握案件辦理時效，確保消費大眾權益」列為年度施政目標之一。

依公平會提供101年至104年收辦案件處理情形，截至104年8月底止未結案件總計129件，其中112件為檢舉案，屬102年底前收辦而未結之檢舉案件為25件，占未結案件比率19.38%。對於檢舉案件公平會應掌握案件辦理時效，確保消費大眾權益，案件久而未決恐影響交易秩序，爰建議「不公平競爭行為調查處理及多層次傳銷管理」預算420萬5千元，予以凍結100萬元，俟公平會提出說明後，使得動支。

提案人：張嘉郡　　廖國棟　　李慶華

16、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預算「不公平競爭行為調查處理及多層次傳銷管理」編列420萬5千元，然該科目103年度決算未執行率達13.83%，104年度上半年決算未執行率亦達16.11%，顯見執行率不佳，預算恐有浮編，容有刪減空間。爰此，提案刪減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不公平競爭行為調查處理及多層次傳銷管理」預算5%。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17、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歲出預算「不公平競爭行為調查處理及多層次傳銷管理」編列420萬5千元，104年多層次傳銷吸金詐騙案頻傳，國人至少損失40億元以上，顯見該會業務執行不彰，爰提案刪減預算200千元。

提案人：陳明文

連署人：邱議瑩　　蘇震清

18、

單位名稱：公平交易委員會

歲出　　　單位預算書頁次：50

2款13項2目2節

科目〈工作計畫〉名稱：不公平行為調查處理及多層次傳銷管理

本年度預算數：4,205千元

建議凍結數：四分之一

理由：

公平會105年度預算編列「不公平行為調查處理及多層次傳銷管理」經費4,205千元，調查處理不實廣告、不當品贈獎、損害他人營業信譽及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之行為案件，遏制不公平競爭行為。惟對於輿論注目的Uber〈優步〉叫車軟體，不實廣告招募未具營業資格駕駛加入營運，吸引消費者使用非法運輸服務，衝擊大眾運輸服務業，顯示公平會不積極把關。建議凍結四分之一，俟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後，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葉津鈴　　陳明文　　蘇震清

19、

單位：公平交易委員會

科目：2-13-2-2不公平競爭行為調查處理及多層次傳銷管理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預算案歲出第2款第13項第2目第2節「不公平競爭行為調查處理及多層次傳銷管理」工作計畫編列420萬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減列102萬2千元，減幅19.55%；惟查近年來國內屢傳重大多層次傳銷違法吸金案件，已嚴重危害多層次傳銷市場秩序，公平會本應強化相關調查機制，並提升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及多層次傳銷商業同業公會等團體間之配合效能，然本節預算編列卻係大幅減列，相關業務推動及預算配置恐有待審酌，爰提案凍結本節預算1/5，俟公平會就如何檢討強化多層次傳銷業務之管理與調查機制向本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邱議瑩　　林岱樺

20、

單位名稱：公平交易委員會

歲出　　　單位預算書頁次：50

2款13項2目2節

科目〈工作計畫〉名稱：不公平競爭行為調查處理及多層次傳銷管理

本年度預算數：3,205千元

建議凍結數：四分之一

理由：

公平會105年度預算編列「不公平行為調查處理及多層次傳銷管理」經費3,205千元，均屬業務費，調查處理不實廣告、不當品贈獎、損害他人營業信譽及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之行為案件，遏制不公平競爭行為。惟對於輿論注目的華山藝文特區舉辦的《真相達文西》特展，假畫疑雲不斷，應盡速訂出一套標準。建議凍結四分之一，俟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後，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葉津鈴　　陳明文　　蘇震清

21、

單位名稱：公平交易委員會

單位預算書頁次：38

案由：查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預算案，歲出第2款第13項第2目第3節「法務及行政救濟業務」編列2,803千元，惟此節預算103年度決算未執行率為12.17%，104上半年結算未執行率也有17.47%，顯見此項預算未被有效運用，為使資源配置更有效率，爰提案酌予減列本節預算30萬元。

提案人：邱議瑩

連署人：蘇震清　　陳明文　　林岱樺

22、

單位：公平交易委員會

科目：2-13-2-3法務及行政救濟業務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預算案歲出第2款第13項第2目第3節「法務及行政救濟業務」工作計畫編列280萬3千元，較上（104）年度增加37萬4千元；惟查本節預算103年度決算未執行尚達12.17%，104年度上半年結算未執行率更達17.47%，容有合理撙節空間，爰提案減列本分支計畫預算30萬元，以撙節公帑。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邱議瑩　　林岱樺

23、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預算「法務及行政救濟業務」編列280萬3千元，較104年度增加37萬4千元，增幅15.40%。然該科目103年度決算未執行率達12.17%，104年度上半年決算未執行率亦達17.47%，顯見預算編列恐有浮編，容有刪減空間。爰此，提案刪減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法務及行政救濟業務」預算5%。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24、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歲出預算「法務及行政救濟業務」編列280萬3千元，其中影印機租金編列273千元，占了法律事務處預算10%，顯不合理，爰提案刪減預算73千元。

提案人：陳明文

連署人：邱議瑩　　蘇震清
25、

單位：公平交易委員會

科目：2-13-2-4綜合規劃及宣導業務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預算案歲出第2款第13項第2目第4節「綜合規劃及宣導業務」工作計畫編列768萬4千元，較上（104）年度預算數減列369萬4千元；惟查本節預算主要係減列競爭中心辦公室租金及相關費用769萬4千元後，復增列辦理國際競爭法研討會經費400萬元，然鑒於公平會將多項教育宣傳業務納入105年度反托拉斯基金辦理後，再於公務預算新增研討會支出之合理性與必要性恐有待審酌，爰提案酌予減列本節預算100萬元，以撙節公帑。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邱議瑩　　林岱樺

26、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歲出預算「綜合規劃及宣導業務」編列768萬4千元，其中「配合業務所需人力委外之勞務服務費」編列60萬元，業務所需人事經費本已編列公務預算支應，不應再將業務相關的勞務委外，易使公務機關成為人力發包單位，爰提案刪減預算200千元。

提案人：陳明文

連署人：邱議瑩　　蘇震清

27、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歲出預算「政策擬訂及國際交流業務」編列489萬5千元，其中辦理競爭法研討會及相關訓練課程險與法律事務處業務相衝突，爰提案刪減預算100千元。

提案人：陳明文

連署人：邱議瑩　　蘇震清

28、

單位名稱：公平交易委員會

單位預算書頁次：57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歲出計畫，「政策擬訂及國際交流業務─國外旅費」共計編列2,576千元，考量政府財政困難，國外旅費應撙節編列，爰提案刪減預算50萬元。

提案人：邱議瑩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29、

經濟委員會─公平會

刪減及凍結提案（預算書59頁）

案由：公平會105年度預算編列「產業調查經濟分析及資訊管理」預算1,451萬元，較上年度增列465萬8千元。

公平會本計劃預期成果為「完成產業市場結構調查，供釐定公平交易政策及執行業務參考」，惟目前公平會對於多項行為長期以來皆查無不法，如：便利商店咖啡同時漲價、嬰兒奶粉在國際原料下跌時竟漲價，長久以來不但讓民眾增加支出，公平會也常被民眾批評無所作為。為確保市場交易之合理性並維護消費大眾權益，公平會應對公平交易政策有共突破性之作為，爰建議「產業調查經濟分析及資訊管理」預算1,451萬元，予以減列200萬元。

提案人：張嘉郡　　廖國棟　　李慶華

30、

單位名稱：公平交易委員會

單位預算書頁次：39

案由：查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預算案，歲出第2款第13項第2目第6節「產業調查經濟分析及資訊管理」編列14,510千元，惟此節預算103年度決算未執行率為14.23%，104上半年結算未執行率也有7.35%，顯見此項預算未被有效運用，為使資源配置更有效率，爰提案酌予減列本節預算100萬元。

提案人：邱議瑩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31、

單位：公平交易委員會

科目：2-13-2-6產業調查經濟分析及資訊管理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預算案歲出第2款第13項第2目第6節「產業調查經濟分析及資訊管理」工作計畫編列1,451萬元，較上（104）年度預算數增列465萬8千元，主要只係增列更新資訊系統及強化資訊安全等經費465萬8千元；惟查公平會近年來針對多項民生物資價格異常調查，皆查無具體違法事證，對國內聯合行為查處相對消極，其產業活動調查與經濟分析之實效性與民眾期待顯有落差，爰提案酌予減列本節預算100萬元，以惕勵公平交易委員會積極檢討產業調查工作，避免查價流於形式。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邱議瑩　　林岱樺

32、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歲出預算「產業調查經濟分析及資訊管理」編列1,174萬6千元，其中系統開發費編列462萬7千元，裡面4項子計畫應為已存在的資訊系統，若只論功能擴充的建置成本實屬過高，爰提案刪減預算400千元。

提案人：陳明文

連署人：邱議瑩　　蘇震清
33、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歲出預算「其他設備」編列80萬4千元，用於汰換錄音、錄影、擴音設備，卻未清楚交代要購置設備品項，無法釐清預算是否妥善運用，爰提案刪減預算100千元。

提案人：陳明文

連署人：邱議瑩　　蘇震清

34、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新編列反托拉斯基金附屬單位預算12,000千元，旨在強化聯合行為查處、反托拉斯執法業務，重點在於辦理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支出，俾助查處違法聯合行為。惟基金用途中，「檢舉違反聯合行為獎金之支出」2,000千元，僅佔105年度基金支出10,000千元之5分之1，比例明顯過低，不符此基金創立精神，爰此，提案要求公平會提高「檢舉違反聯合行為獎金之支出」比率，以強化反托拉斯基金執法成效。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35、

案由：為有效打擊事業違法聯合行為，公平交易法於100年11月23日公布施行之修正條文中，新增訂第35條之1「寬恕條款」，讓參與聯合行為事業可透過主動向執法機關陳述違法事實、提供事證及配合調查等方式，藉以換取罰鍰之免除或減輕；另於101年1月6日發布「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實施辦法」規範寬恕條款之適用對象、資格要件、裁罰減免基準、違法事證檢附及身分保密等事項。經查，公平會於101年至104年8月底止，適用寬恕條款之違法聯合行為處分案件中，累計僅有2件。且近年違法聯合行為處分件數大幅下滑，由101年18件減至103年6件，推動寬恕政策以提高違法聯合行為查處之成效似未顯著。爰此，為有效打擊事業違法聯合行為，要求公平會應加強推廣與宣導，以發揮寬恕政策之效用，進而提高違法聯合行為之處分件數。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36、

案由：近來頻傳多起重大多層次傳銷事業違法吸金案件，104年9月便查獲OURPPC公司、「柯博文」不法集團等違法吸金各25億元與7億元，受害民眾甚廣。為避免類似案件再傳出，爰要求公平會應強化多層次傳銷業務之管理與調查機制，並積極與有關單位密切合作，杜絕不肖傳銷事業可乘之機，發揮杜漸防微之效，俾有效維護多層次傳銷市場之秩序。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37、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施政重點之一為提升執法能力與執法工具強度，及妥慎查處事業涉法行為。惟公平會近年來行政處分案件被提起行政訴願比率及遭撤銷處分件數均呈現增加之趨勢，且其中以聯合行為處分案件居多，依各案撤銷裁罰理由分析之，多件係訴願認定之事實與公平會有所差異所致，公平會之行政裁量品質容有強化空間。爰此，提案要求公平交易委員會加強查核違反事證，以降低行政處分被提起行政訴願及遭撤銷之比率，強化執法成效。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38、

案由：根據「國際商用全球乳製品拍賣平台」（Global Dairy Trade）資料，全脂奶粉價格從2013年4月的每公噸5,245美元，跌至2015年8月初的每公噸1,590美元，創2008年來新低，兩年多暴跌近七成；截至10月6日，國際奶粉價格雖回升至每公噸2,824美元，但近兩年半來仍大跌近五成。然國際奶粉價格下跌，國內奶粉價格卻幾乎文風不動。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今年8月奶粉價格（包括成人奶粉及嬰幼兒奶粉等）僅較去年同月跌0.17%、9月下跌1.44%；累計1至9月，國內奶粉價格還較去年同期上漲0.92%。公平交易委員會為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成員之一，負責多項重要民生及大宗物資等價格之查察工作，應本於職責，積極查察物資價格變動是否有違公平交易法之情事，以嚇阻不肖廠商哄抬價格。爰此，擬提案要求公平交易委員會應針對進口奶粉價格問題進行調查，積極查察奶粉進口廠商是否涉及聯合不價降行為，以發揮公平會平抑物價之功能。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39、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預算「不公平競爭行為調查處理及多層次傳銷管理」項下「對國內團體之捐助」編列1,000千元，用於捐助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經查，為保障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之權益，特依法成立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惟目前納保之傳銷商人數為348人，未及總人數216萬8,950人次之1%，比率顯為偏低。且截至104年8月底止收取之保護基金與年費總額分別為1億6,179萬餘元及915萬9千餘元，與公平會原估之保護基金3億元及年費3千萬元有大幅落差。爰此，為促使基金會健全運作、強化基金會業務運作之效能與公信力，提案要求公平會宜積極督促該基金會加強宣導傳銷商加入保護機制，妥適輔導，俾有效發揮應有之保護功能。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40、

單位：公平交易委員會

案由：觀公平法第三十五條之寬恕條款，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可透過主動向執法機關提出其無法之事實、提供證據及協助調查等方式，免除或減輕主管機關依同法第四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罰鍰處分，其立法目的在於打擊違法聯合行為，以保護人民之交易安全。惟由公平會所提供101年至104年8月底止，得適用寬恕條款之違法聯合行為僅2件得適用寬恕條款，且103年7件申請案件中，有6件不受理，1件調查中。寬恕政策之嚇阻事業惡意勾結並提高違法聯合行為之查處之成效似無顯著成效，故公平會應於三個月內研擬出強化寬恕政策之法，以確實維護人民之公平交易權利。

提案人：廖國棟　　黃昭順　　楊瓊瓔
41、主決議

單位名稱：公平交易委員會

案由：104年四月蘋果公司要求業者需先送審綁約資費方案及對應的手機訂價，核准才能上市，並依指示調整綁約內容。作法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8條「不得限制轉售價格」等規定，已重罰2,000萬元，也要求停止該行為。而iphone 6s在9月9日上市，台灣於十月開賣，為了避免情形再度發生，故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應立案調查嚴格把關，俾保障消費大眾權益。

提案人：葉津鈴　　蘇震清　　陳明文

42、主決議

單位名稱：公平交易委員會

案由：近日民眾關切雞、鴨等食品相關產品供需狀況，是否有無囤積抬價，為此要求公平交易委員會加強執法主動性，積極查緝違法行為以維護產業發展及交易市場秩序，嚴查有無囤積抬價等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同時加強處理時效，並於兩周內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葉津鈴　　蘇震清　　陳明文

43、主決議

單位名稱：公平交易委員會

案由：食藥署表示，生產浣腸劑的藥廠均出貨正常，每月可供應556萬劑，較去年尚未強制實施「國際醫藥品稽查協約組織」（PIC/S）認證前，全台藥廠的月均量469萬劑更多，但近來卻不時傳出有藥局缺藥，懷疑有通路囤貨。故請行政院公平會應提高辦結率，同時加強處理時效，俾保障消費大眾權益。

提案人：葉津鈴　　蘇震清　　陳明文

44、主決議

案由：公平會本年度提出的反托拉斯基金預算，共編列了1,200萬元，扣除200萬元備供以後年度財源，這1,000萬元全部用在行政庶務、宣傳、國際研討會、以及部份的檢舉獎金編列，但許多項目皆屬行政事務且與公平會自身預算重複。應將預算80%用於調查查核產業的獨佔及聯合行為之查處，透過破案的方式達成宣傳反托拉斯基金的效用與獎勵，公平會應提出相關改善方案，並將改善結果於兩個月內向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丁守中　　廖國棟　　李貴敏　　楊瓊瓔

45、主決議

案由：根據「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草案」規定，檢舉獎金額度為該違法聯合行為案件處分罰鍰總金額的3%。但上限過低造成檢舉獎金金額不高，降低民眾檢舉意願與動力。公平會應將檢舉獎金額度提高至該違法聯合行為案件處分罰鍰總金額的20%，並將改善結果於兩個月內向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丁守中　　廖國棟　　李貴敏　　楊瓊瓔

46、

單位：公平交易委員會

案由：針對國際奶粉價格暴跌，但國內奶粉價格卻居高不下一事，公平會去年五月雖曾立案調查，但卻查無聯合行為，甚至強調係因「國際原料不同，且嬰幼兒奶粉進口成本上揚」。惟查國際乳粉交易網站資訊，國際全脂奶粉價格已從2013年4月每公噸5245美元，跌至今年8月每公噸1590美元，合理推估奶粉原料價格二年多來已暴跌七成；然反觀國內奶粉價格不僅成人奶粉普遍未予適度反映，部分嬰幼兒奶粉甚至還陸續調漲，漲幅最高達10.4%，且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累計一至九月，國內奶粉價格（包括成人奶粉及嬰幼兒奶粉等）還較去年同期上漲0.92%，顯非合理，且影響民生甚鉅，爰請公平會重新查處是否有國內廠商涉及奶粉價格操控之聯合行為，於一個月內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以確保公平交易秩序與國人消費權益。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邱議瑩　　林岱樺
47、

單位：公平交易委員會

案由：反托拉斯基金105年度預算編列「強化反托拉斯執法計畫」經費1,000萬元，其施政重點之一為「推動國際競爭法執法機關之合作、調查及交流事項」，並編列相關業務及國外差旅經費，主要係建立跨國反托拉斯調查執法機制；惟查目前我國主要貿易往來國，如中國、美國、日本、韓國等，均尚未與我國建立競爭政策合作關係，難以建立雙邊或多邊國家間競爭法主管機關跨境執法案件之通知程序及調查合作機制，該等跨國事業對我國市場負面影響之反競爭行為勢必難以透過跨國反托拉斯調查機制查處，爰請公平會推動相關業務，應優先檢討我國主要貿易國之雙邊或多邊跨國反托拉斯調查執法機制，以有效維護國內市場公平競爭環境。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邱議瑩　　林岱樺

48、

單位：公平交易委員會

案由：有鑑於近年來陸續傳出多起重大多層次傳銷事業違法吸金案件，且多層次傳銷事業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更加多元化，諸如高額紅利投資產品、投資關鍵字、虛擬代幣或點數等，銷售行為態樣多變，導致受害民眾甚廣且不易查緝，已屬於「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8條規定禁止之變質多層次傳銷，公平會既已於104年5月7日邀集法務部檢察司、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相關主管機關為防範雲端網路跨國吸金行為研議合作機制，即應儘速確立該類變質多層次傳銷聯合查處機制，並於一個月內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邱議瑩　　林岱樺

反托拉斯基金部分：

1A、

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反托拉斯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強化反托拉斯執法計畫」項下編列「服務費用」3,240千元，內容包含業務所需郵電費、國內旅運費、印製資料、用品消耗等費用，惟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單位預算「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項下已編列「第一、三級產業獨占結合及聯合行為之調查處理」業務費3,765千元、「第二級產業獨占結合及聯合行為之調查處理」業務費3,969千元，疑有重複編列之嫌，且印製資料、用品消耗屬公務執行費用，應編列於單位預算中。反托拉斯基金創設精神旨在強化聯合行為查處，促進市場競爭秩序之健全發展，公務執行費用列於附屬單位預算中，與基金精神不符。爰此，提案減列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度反托拉斯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強化反托拉斯執法計畫」項下「服務費用」3,240千元。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2A、

案由：反托拉斯基金105年度關鍵策略目標為「倡議設立反托拉斯基金理念，提升執法品質」，設定之關鍵績效指標及年度目標值分別為：1.當年反托拉斯法宣導活動參加人次550人次；2.辦理競爭法案件查詢使用競爭法相關資料庫次數之年增率達3%。按公平交易法第47條之1第1項規定，反托拉斯基金設立之目的為強化聯合行為查處、提高違法聯合行為查處效能，使有效嚇阻事業之反托拉斯行為，惟此兩項績效指標著重在宣導反托拉斯基金，與前述強化反托拉斯執法業務成效之基金設立目的似關聯性不強。此兩項年度關鍵績效指標與強化反托拉斯執法業務成效未能有效連結，致無法有效評估基金運作績效。爰此，要求公平會重新檢討此兩項年度關鍵績效指標，方能妥適評估基金運作績效，強化違法聯合行為查處效能。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3A、主決議

案由：公平會反托拉斯基金105年度預算中，設定之關鍵績效指標之一為：當年反托拉斯法宣導活動參加人次550人次，為使基金之宣導預算做最有效的發揮，公平會應運用其資料庫，以及過往執法之經驗，針就基金運用特性，篩選出上市公司法務部門主管參與座談做為宣導對象，並將規劃情形於兩個月內向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丁守中　　楊瓊瓔　　李貴敏

4A、

單位：反托拉斯基金

案由：反托拉斯基金105年度基金來源別編列「違規罰款收入」1,200萬元，係提撥違反公平交易法罰鍰之30%收入，基金用途則編列「強化反托拉斯執法計畫」經費1,000萬元；惟查該計畫項下僅編列200萬元作為檢舉違法聯合行為之獎金支出，其餘八成經費則係作為行政庶務、會議交流、資料庫建置、教育宣導等業務，疑與公平會原有公務預算辦理業務重疊，顯與公平交易法第47條之1第1項規定，反托拉斯基金係為強化聯合行為查處效能而設立之目的不盡相符，預算配置恐有未當，爰請公平會確實檢討調整，於二個月內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邱議瑩　　林岱樺

5A、

單位：反托拉斯基金

案由：依據反托拉斯基金105年度預算案所列該基金設立後首年度設定之關鍵績效指標及年度目標值分別為：1.當年反托拉斯法宣導活動參加人次550人次。2.辦理競爭法案件查詢使用競爭法相關資料庫次數之年增率達3%；惟查反托拉斯基金設立目的應為強化違法聯合行為查處效能，前述關鍵指標之教育宣導人次與資料庫查詢次數之設定，僅係教育宣導之行政措施，顯難落實反映反托拉斯執法業務成效，不利該基金執行效益評估，爰請公平會檢討修正該基金設定之關鍵績效指標及年度目標值，以有效評估基金運作績效，確實發揮該基金提高違法聯合行為查處、促進市場競爭秩序健全發展之功能。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邱議瑩　　林岱樺
主席：補宣讀歲出部分。

肆、105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歲出：

第2款　行政院主管

第13項　公平交易委員會3億3,676萬2,000元

第1目　一般行政2億9,280萬7,000元

第2目　公平交易業務4,183萬1,000元

第3目　一般建築及設備162萬4,000元

第4目　第一預備金50萬元

主席：由於在場委員人數不足，現在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協商。

（進行協商）

主席：歲入部分第1案至第3案一起討論，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預算照列。

歲出部分第4案至第6案一起討論，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預算照列。

第7案至第14案一起討論，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預算照列。

葉委員津鈴：要照我的案子通過，就是第1案要照案通過，本席有增列罰鍰的部分。

主席：由於已經通過了，拜託行政部門還是說明一下。

吳主任委員秀明：歲入是照過去幾年的罰鍰，並予以平均。
葉委員津鈴：你們都是輕輕放過，就照我的案子通過！

主席：好，我們更改一下，第1案至第3案照第1案增列3,006萬6,000元整，你們要努力！

吳主任委員秀明：當然。

主席：第15案至第20案一起討論，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葉委員津鈴：本席的第10案請說明一下。

吳主任委員秀明：其實我們都有立案及很積極去調查，奶粉及桶裝瓦斯……

葉委員津鈴：這兩個是最普遍的，也是最讓人在意的，所以要給你們壓力，先凍結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並由你們提出專案報告。

吳主任委員秀明：調查處理費是最核心的調查費用，1年1個處的調查費才200萬，所有的反托拉斯，各產業1年才200萬而已。

主席：葉委員，你在前面增加他們的歲入部分，他們一定要去做，可是後面你不讓他們……

葉委員津鈴：那我少凍一點。

主席：第10案也稍微更正一下，依照葉委員津鈴的提案改為凍結十分之一，其他到第14案則沒有凍。

除第1案及第10案有變更之外，其餘的預算照列。

第15案至第20案併案討論。

葉委員津鈴：第18案？

吳主任委員秀明：葉委員關心「真相達文西」的案子，其實我們已經有立案調查了，現在還在調查當中，等結果出來之後，我們一定會函知經濟委員會。

有關Uber的案子，最主要是沒有計程車執照的人去開計程車，這是交通部的職責，我們是管有沒有做不實廣告。當時我們查遍所有廣告，他們並沒有宣稱他們的司機是有執照的，因此廣告的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主席：趕快寫一個主決議。

葉委員津鈴：第20案？

吳主任委員秀明：也是同樣的意思。

葉委員津鈴：這不是Uber，而是華山藝文特區的案子。

吳主任委員秀明：對，是「真相達文西」特展，我們已經立案調查當中，如果有違法，我們一定會處分。

葉委員津鈴：我少凍一點，等調查有結果之後，你們再來……
主席：第18案預算照列，第20案凍結十分之一，其他部分預算照列。

第21案至第24案併案討論，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預算照列。

第25案及第26案併案討論，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預算照列。

第27案及第28案併案討論，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預算照列。

第29案至第32案併案討論，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預算照列。

請問各位，對第33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預算照列。
主決議第34案，行政機關有沒有意見？

吳主任委員秀明：倒數第二行的「要求」是否改為「建請」？

葉委員津鈴：這兩個字也在計較，不要建請，這樣太不尊重我們了，你們就照提案的要求去做嘛！

吳主任委員秀明：我們按照委員的……

主席：彼此之間應該稍微尊重一下，除非對你們的權益會有影響。

吳主任委員秀明：我們主要的考慮是這是一個新的規定，現在我們連一塊錢都沒有……

廖委員國棟：有意見的你們就提，其他的就過！

主席：第34案至第48案的部分，行政部門有沒有困難？

吳主任委員秀明：第34案改列到基金的決議。第41案是不是改為「公平會追蹤調查」？我們也已經立案了。
主席：好，ok。

吳主任委員秀明：然後第43案……

葉委員津鈴：第42案呢？

吳主任委員秀明：第42案，我們同意。

主席：他現在只提他們有問題的案子。

吳主任委員秀明：沒有提的就表示同意。第43案就是將「故請行政院公平會……」中「行政院」3個字刪除，因為我們的名稱已經改了，將本句直接修改為「公平會加強處理時效」，並將這中間部分的文字刪除，因為只有一個案子，無法算辦結率。

主席：還有其他的案子嗎？

吳主任委員秀明：第44、45案改列入基金的部分……

丁委員守中：第44、45案一定要過，因為其完全違反立法者的精神。

主席：列入基金的主決議裡面。

吳主任委員秀明：第41案的內容，因為我們這是第一年……
主席：不要這樣子，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第44、45案，已經通過的不要再作討論。

吳主任委員秀明：我現在在講第44案，提案中的「80%」是否能改為「大部分」？

丁委員守中：像這樣根本是空話一句，當初本席提出這樣的修法，且訂定相關的基金，就是鑑於查核查辦經費嚴重不足，獎金編列不夠，所以我們才這樣立法，照道理你們應該要依法行政，結果你們濫用行政權把我們立法通過所編列的預算，拿去重新又重複用於行政上的支出，完全違反我們立法者的精神，這樣是不對的。

主席：方才吳主委說第44、45案要列入後面的基金部分作討論？

吳主任委員秀明：對。

主席：好，這部分就列入基金部分作討論，但是除非你們在執行預算的80%方面有困難，如果沒有的話，本席建議，還是尊重委員的……

吳主任委員秀明：因為「調查」是屬於公務預算的部分，如此將會與公務預算重複，所以「調查」前面加「協助」兩字，亦即改為「協助調查」？

丁委員守中：在你原來的法案也是這樣，也照樣有……

吳主任委員秀明：沒有，原來是基金的……

丁委員守中：基金的運用嗎？至少應該是協助調查……

吳主任委員秀明：協助調查可以。

丁委員守中：就是我們發現你們所編列的相關調查經費有80%全都用於行政、人事費用……

吳主任委員秀明：其實那些也都有法源依據。

第四十七條之一並沒有調查反托拉斯，只有協助調查。

丁委員守中：第四十七條之一提到本基金用途包括：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之支出、推動相關競爭、辦理競爭法之教育及宣導，然後提撥……

吳主任委員秀明：因為調查是我們的核心業務。

丁委員守中：那你就用第一項的檢舉獎金嘛！這樣就等於幫你們做調查一樣，因為人人都是糾察隊，只要獎金編得高，就有這個效果，像最近我們食安法修法加入保護公益的精神，大幅提高獎金之後，義美內部員工不就供出他們裡面……

吳主任委員秀明：提高部分是在第45案，這部分我們打算提高。但現在第44案……

主席：你們講重點，現在是協助調查可不可以？

丁委員守中：不要全部拿去作宣傳……

吳主任委員秀明：不會。

主席：OK，協助調查。第45案有沒有問題？

吳主任委員秀明：因為我們是第一年，所以是否可以逐年提高到20%？

丁委員守中：我們還要逐年提高到更高，因為公平會就這麼一點人員，這麼一點經費，必須要靠大家做糾察隊才有用，國際上的趨勢不都是這樣子？

葉委員津鈴：丁委員所提的金額到20%，我覺得還太低，應該提高到……

丁委員守中：你們是以秀才心態辦案，網路上大家的點閱率就表示是指標……

主席：行政部門，有沒有困難？

在場人員：要我們提高是沒有問題。

吳主任委員秀明：我們會提高。

在場人員：因為今年基金少，要確定之後……

丁委員守中：今年基金少，總共只有1,200萬，所以你們更要提高，提高才能有嚇阻力，以後獎金多了，比例更高……
主席：執行上有沒有困難？

吳主任委員秀明：如果現在基金……

丁委員守中：本席是當初這兩條條文的提案人、起草人，你們應該依法行政，既然立法院已全部通過本席的提案，而且當初我在提案時就講過，現在靠行政部門的人力去稽查，往往是不夠的，而且我們也看到你們的經費編列得這麼少，所以我們那時才說要成立基金，編列高額獎金，在大幅的獎金中，只占20%，你們還有什麼可嫌不夠的？

在場人員：我們的基本數額是8%，我們可以提高至8%，但是我們是用……

丁委員守中：不行，我上次就說要20%，你們要依法行政，以配套做到20%。

主席：如果你們在沒有困難的情況下……

吳主任委員秀明：不是，總額的20%，是所有罰款總額的三分之二。

葉委員津鈴：1200萬的20%才兩百多萬。

在場人員：丁委員的意思不是這樣。

吳主任委員秀明：現在總罰鍰若罰100萬，留下30%就是30萬，20%就是20萬，這樣等於是整個基金的三分之二。

丁委員守中：沒有，那是因為基金第一年沒有罰款，你的腦筋怎麼這樣？我覺得主委是學法律的，現在是因為第一年沒有相關的罰鍰，所以讓你編列一個基金，以後有罰鍰比如六十幾億的話，你就拿得高，這樣才有嚇阻力，讓全民做糾察隊、全民做警察。

吳主任委員秀明：我們是擔心前一、兩年在沒有執行的情況下……
丁委員守中：前一兩年最低，是因為前一、兩年只能靠編列款，所以就靠編列款給予大筆獎金，請人民更注意這個問題。

在場人員：我們的編列款也要有罰鍰進來

主席：不是，行政單位到底有沒有困難？如果有困難，你們的困難在哪裡？不是你想不想……

丁委員守中：這時候你給的總金額罰鍰比例更應該提高一些。

葉委員津鈴：實在很低了，食安法編列50%。

吳主任委員秀明：我們這部分有超過50%。

丁委員守中：那裡有超過？

葉委員津鈴：只有20%啊！

吳主任委員秀明：因為照法律規定只留下30%，所以30%的20%即超過一半。

主席：好，讓本席來裁示，到目前為止，我沒有聽出來你的困難度在哪裡，若你們無法明白說清楚的話，本席建議還是列入基金部分的主決議。

第46案及第48案有沒有問題？

吳主任委員秀明：第45案是否可以改列……

葉委員津鈴：第45案不是通過了嗎？還要改嗎？

在場人員：維持20%，但是是基金收到違法總金額的20%。

丁委員守中：我們是說在罰鍰裡多提一些。

主席：我們現在處理到第46案。

吳主任委員秀明：第46案，我們同意。

主席：第47案、第48案，有無問題？

吳主任委員秀明：也要列入基金的決議。另外第47案的文字部分是否可以將「優先檢討」改成「強化」我國……

葉委員津鈴：你們根本在玩文字遊戲，「優先檢討」與「強化」有什麼關係？

主席：第48案，行政部門有何意見？

吳主任委員秀明：第48案，我們同意。

主席：原本我們應該逐案討論，但方才委員建請一併討論，所以有點混亂，本席現就我所聽到的作一裁示，如果有錯，再請大家更正一下。第34案的部分，我們列入基金的主決議，照案通過；第35案到第40案部分，都是按照委員的提案照案通過；第41案將「立案」改為「追蹤」之後修正通過；第42案按照委員的提案照案通過；第43案刪除「行政院」3字，倒數第二行並修改為「故請公平會應加強處理時效，俾保障消費大眾權益。」，修正通過；第44案部分列入基金的主決議，並將「調查」2字，修改為「協助調查」，修正通過；第45案列入基金主決議的部分，照案通過；第46案的部分照案通過；第47案列入基金主決議的部分，照案通過；第48案的部分照案通過。

丁委員守中：主席，因為我們這個案是罰鍰金額的20%，如果列在基金的話，那就跟基金不一樣，照道理，應列在公平會的預算裡，在這裡面規定的話，可以拘束公平會其他罰鍰收入及公平會其他經費的運用，另外因為基金也是公平會在督導運用，所以也可以運用在基因，因此應該還是放在公平會……

主席：第45案的部分，是嗎？

丁委員守中：是。

主席：第45案放在行政部門的預算，而不是公務預算基金部分，你們有無困難？如果有困難要講出為什麼？

丁委員守中：從基金裡面可以看到你們要提撥經費多少分之一才會放在基金裡？

在場人員：30%。

丁委員守中：如果是30%的話，那就已經縮水三分之一了，我們今天是要你拿罰鍰金額的20%，現在食安法等其他……
葉委員津鈴：食安法是罰鍰金額的50%。

在場人員：因為檢舉獎金一定會在基金裡面……

吳主任委員秀明：都在基金裡，跟總預算沒有關係。

丁委員守中：照樣可以編，我們現在可以要求罰鍰總金額的20%，食安法都已經……

主席：請主計總處說明這樣編列有無困難。

黃研究委員耀生：因剛才丁委員所說的，是針對現在的罰鍰，可是現在的罰鍰收入是編在公務預算，之後繳庫，所以丁委員的考慮沒有錯，如果是針對整個罰款所作的決議，沒有錯，是放在公務預算裡，現在主要是看實質內容部分，公平會有無困難。

丁委員守中：有什麼困難？這也不是他們的預算，他的罰鍰是多賺來的，所以就多給一點獎金，把錢發出去，國庫要這個錢幹什麼？要了這些錢繳交給國庫，卻不辦事，然後公務人員這邊的經費又編列不足，當然有賴全民來做警察。

在場人員：獎金部分，如果兩邊都編列的話，就會又編在公務預算，又編在基金，形成重複的現象。

丁委員守中：在這裡我們只要求20%，罰鍰部分處分的經費為什麼要全部繳庫？只要80%繳庫，20%作為獎金，已經夠好了，你們不是依法行政嗎？那你就按照我們立法者的意思來做，有什麼不可以？今天的問題就是大家都把錢拿去繳國庫，且人手經費又不足，所以我們希望提供更多的獎金讓全民作糾察隊，可是你們又不願意，你們到底是想把事情做好，還是想替政府多賺一點錢？實在奇怪。

吳主任委員秀明：好啦！如果主計總處都認為可以編列在公務預算……

葉委員津鈴：可以啦!食安法都規定50%。

吳主任委員秀明：只要主計上可以過得去，我們都沒有意見。

丁委員守中：今天我們真的要鼓勵主委在領導你們團隊時，應該以把事情辦好為原則，而不是在替政府省錢，多繳一點錢給國庫，這樣的心態是不對的。

吳主任委員秀明：我絕對贊成，我們也希望大力提高基金的誘因，只是前面第一年、第二年，我們希望能逐步的來……
丁委員守中：其實全世界的立法趨勢都不是讓行政部門的官員去做查核工作，而是給予更高額的獎金，鼓勵全民來做糾察隊，這才是公益揭露人保護法立法的主旨。

主席：好，所以第45案的部分還是回歸公務預算的主決議，其他部分就照方才的結論。

接下來討論反托拉斯基金預算用途的部分。

請問各位，對第1A案，有無意見？（無）無意見，預算照列。

關於第2A案，請問行政部門有無意見？

吳主任委員秀明：這部分我們建議文字修改為：「建請公平會新增一項……」

丁委員守中：「建請」？我們是小奴隸？我們還建議……

吳主任委員秀明：那就改為「要求公平會新增一項與反托拉斯執法具有直接關聯性之關鍵績效指標……」，因為委員是質疑這些跟反托拉斯執法比較沒有關係，但因為關鍵績效指標已經報到行政院了……

主席：等一下，這樣很亂，請把用語說清楚。

吳主任委員秀明：就是增加一項與反托拉斯執法具有直接關聯性之關鍵績效指標，這樣就可以合乎委員的意旨，也不需要把已經報到行政院的兩項改掉，亦即將「重新檢討反托拉斯基金兩項年度」等字刪除。

葉委員津鈴：等一下，加在哪裡？

主席：你們完全都不準備？我們要作成決議，但你們也不把文給我們，這樣教我們怎麼念？

第2A案部分，倒數第二行修改為：「爰此，要求公平會新增一項與反托拉斯執法較具直接關聯性之關鍵績效指標……」，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丁委員守中：我覺得原來提案的精神是很正面的，因為強化反托拉斯執法計畫項下的服務費用，在你們105年的單位預算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項下就已經編列，然後又再重複編列，這樣才能多一點錢來作獎金，對不對？

吳主任委員秀明：是，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增加……

丁委員守中：你現在基金不調整，其他部分也不調整，我們提的20%經過你們同意並且也通過，其他地方又糊弄不想變，那20%的錢從哪裡來？

吳主任委員秀明：這是關鍵績效指標的問題，跟20%比較沒有關係，所以我們現在要新增加一項與執法具有直接關聯性之關鍵績效指標。

主席：委員的提案只是要你們重新檢討。

吳主任委員秀明：因為那兩項已經報到行政院。

主席：報到行政院，為什麼不能檢討？

丁委員守中：現在公平會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們審查完之後，全部都改成建請，他們全部都不必……

吳主任委員秀明：「建請」改成「要求」可以，沒問題。

主席：現在的問題是你重新檢討這兩項，有什麼困難？對於委員提案的部分……

丁委員守中：我們要你們重新檢討有什麼不行？當然可以呀！

在場人員：跟委員報告，就是因為我們檢討之後，發現這兩項雖然沒有直接相關，可是有間接相關，所以依照委員的要求，我們增列一項直接跟辦案有相關的……

主席：不是，這是兩回事，委員是要求你要檢討，你現在講的是你檢討的結果，對不對？

在場人員：對。

主席：委員有要求你要檢討，所以你有檢討結果沒有關係，你只要有按照委員的要求重新作檢討就好了，這又有什麼困難？

丁委員守中：在各個部會中，沒有看過像公平會這麼皮的。
吳主任委員秀明：可以，那就同意。

主席：第2A案照案通過。

第3A案有沒有問題？

吳主任委員秀明：第3A案最主要的問題是宣導的範圍有點太窄了，只是要上市公司的法務部門主管，是不是可以調整成……

主席：你的意思是不要限於上市公司？

吳主任委員秀明：對。邀請負責法務或相關業務的人員。

丁委員守中：這又是公平會抓不到重點的地方，前面只要上網按點按的人次，就可以列為關鍵指標。我們認為今天能做托拉斯、聯合行為的多半是大公司，所以我們提案要求優先以上市公司的為準，如果對這些都不能做加強宣導的工作，那麼，對其他小公司你們要去搞什麼？……

葉委員津鈴：委員幫你縮小範圍。

丁委員守中：你這樣又是抓不到重點了。

吳主任委員秀明：這樣好不好，加「上櫃」，即「上市、上櫃公司……」，包括上櫃公司？

丁委員守中：沒關係，就先上市公司，因為上市公司最大、最多，他們最有可能進行聯合行為，上櫃公司很多是新辦事業，都是新興……

吳主任委員秀明：因為聯合行為不是只有涉及大事業，……
葉委員津鈴：丁委員的提案精神是在對付那些大公司。

吳主任委員秀明：沒有錯，大公司當然是我們宣傳的重點。
葉委員津鈴：你們這部分若能做好，之後再討論下一步。

丁委員守中：你們設定的關鍵績效指標之一為，當年反托拉斯法宣導活動參加人次550人次，這只是湊個數。老實講，我們覺得這個政府很糟糕就是這樣！我們在經濟委員會也看到，人家韓國政府到美國宣導加強推廣經貿、招商引資，都是到波士頓等各個大城的chamber of commerce，而我們去宣導是找台胞、台商帶一些外國朋友來湊數，湊個500、1,000人到希爾頓飯店就算了。

主席：我再換個方式說，我聽懂委員的意思，委員其實是善意的，希望你們務實且有重點地做；但我剛剛也聽懂行政機關的意思，你的意思是希望不要限於上市公司，問題是，你們是主管機關，如果要請其他上櫃、興櫃公司去宣導這部分，他們也不受制，不是嗎？

吳主任委員秀明：不然這樣，我們就同意上市公司的部分，但因為涉及聯合行為主要做的並不是法務部門，而是業務部門，所以是不是在「法務部門」中之「法務」兩字後面加上「及業務」，這才是有效果、有……

丁委員守中：你又搞不清楚了，你真的頭腦不清楚，我覺得真的是秀才辦事！難怪公平會軟趴趴的！

吳主任委員秀明：做聯合行為的本來就是業務部門，法務部門是在收拾殘局。

丁委員守中：他們的業務做任何事情都會會法務，公司裏面哪個業務不會去問法務？他去搞聯合行為不會去問法務？法務……

吳主任委員秀明：友達這些被抓去關的不是法務部門，而是業務部門的人。

丁委員守中：對，所以法務部門要告訴業務部門，是他們沒有告知、宣導，也沒有告知新的國際趨勢。

吳主任委員秀明：真正決定做聯合行為的都是業務部門。

丁委員守中：你們的業務這麼多，你們要去找誰都沒有關係，但當年參加反托拉斯法宣導活動550人次中，我們要求你以這個為優先。

吳主任委員秀明：公司法務部門的人很少，要找550個都是法務部門的人真的是有困難。

主席：剛剛丁委員已經講以這些為優先，這樣可不可以？
吳主任委員秀明：「優先」可以。

丁委員守中：你有沒有將所有上市公司法務部門的人都找來宣導過這些反托拉斯法及國際趨勢？有沒有做過？

吳主任委員秀明：我們有找，那……

丁委員守中：既然你們有做過，又有什麼好認為不可以的？你們每年以這個做指標，既然在做了，有什麼不可以？我最近拜訪公司、行號、企業，這些大老闆連個小小的地方政府勞工局邀請他們派法務部門去都嚇得要死，所以公平會應該展現你們的權威，對不對？

吳主任委員秀明：我們是說……

主席：等一下。第3A案的「針就基金運用特性，篩選出……」，改為「針就基金運用特性，優先篩選出……」，這樣可不可以？

丁委員守中：「優先」，到時候他們又……

葉委員津鈴：不用。

丁委員守中：先把這些做完，全部上市公司的部分都做完後告訴我們，你們都已經做過了，每個法務部門主管都已經參加過你們這個新成立基金的宣導了，之後，你們要去找誰都可以。

主席：這樣可以嗎？

吳主任委員秀明：單純法務部門的人……

主席：不是，主委，剛才丁委員的意思其實很清楚，就是你們先把……

丁委員守中：你搞不清楚你的角色啊！

主席：你先把上市公司的部分做完，……

吳主任委員秀明：OK，好。

主席：之後你們若要去做上櫃等，他並沒有加以限制。

丁委員守中：我們這個主委真窩囊！真的是！我們看到別的部會都是部長下令給相關的局處首長說明清楚，但你是窩窩囊囊、唯唯諾諾的，讓下面的小秘書過來告訴你「這個可以，可以啦」，荒謬！

主席：第3A案就照案通過。

吳主任委員秀明：我們同意。

主席：對第4A案行政部門有沒有意見？既然沒有意見，就照案通過。

對第5A案行政部門有沒有意見？

吳主任委員秀明：沒有意見。

主席：既然沒有意見，就照案通過。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宣讀協商結論。

協商結論：

105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預算提案處理如下：

歲入部分：

第1案照案通過。

第2案、第3案不予通過。

歲出部分：

第4案、第5案、第6案、第7案、第8案及第9案均不予通過。
第10案改凍結十分之一，修正通過。

第11案、第12案、第13案、第14案、第15案、第16案及第17案均不予通過。

第18案不予通過，另作主決議。

第19案不予通過。

第20案改為凍結十分之一，修正通過。

第21案、第22案、第23案、第24案、第25案、第26案、第27案、第28案、第29案、第30案、第31案、第32案及第33案均不予通過。

主決議部分：

第34案改為基金決議後，照案通過。

第35案、第36案、第37案、第38案、第39案及第40案均照案通過。

第41案修正通過，將「公平交易委員會應立案調查」等字修正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應追蹤調查」等字。

第42案照案通過。

第43案修正通過，原提案內容「故請行政院公平會應提高辦結率，同時加強處理時效」，修正為「故請公平交易委員會應加強處理時效」，其餘內容與原提案同。

第44案修正通過，並改為基金決議，「應將預算80%用於調查」等字修正為「應將預算80%用於協助調查」。

第45案照案通過，仍然列為公務預算決議。

第46案照案通過。

第47案改為基金決議後，照案通過。

第48案照案通過。

105年度反托拉斯基金預算提案部分：

第1A案不予通過。

決議部分：

第2A案、第3A案、第4A案及、第5A案均照案通過。

主席：還有個第18案主決議，請宣讀內容。

單位名稱：公平交易委員會

歲出　　　單位預算書頁次：50

2款13項2目2節

科目〈工作計畫〉名稱：不公平行為調查處理及多層次傳銷管理

本年度預算數：4,205千元

建議凍結數：四分之一

理由：

公平會105年度預算編列「不公平行為調查處理及多層次傳銷管理」經費4,205千元，調查處理不實廣告、不當品贈獎、損害他人營業信譽及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之行為案件，遏制不公平競爭行為。惟對於輿論注目的Uber〈優步〉叫車軟體，不實廣告招募未具營業資格駕駛加入營運，吸引消費者使用非法運輸服務，衝擊大眾運輸服務業，公平會應立案調查，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葉津鈴　　陳明文　　蘇震清

主席：有委員提出修正動議提案的部分照剛才宣讀的協商結論通過；公務預算沒有修正動議的部分均照列，政事別預算隨同機關別審查結果調整；基金部分則照列或隨同調整。請問各位，對以上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次會議通過的決議，文字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公平交易委員會收支預算及主管：反托拉斯基金審查完竣。本日議程處理完畢。散會。

散會（9時55分）


